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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25）内06 破50 号之二

申请人：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

人。

　　2026 年 3 月 26 日，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

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，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无

争议债权为 38369 元，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无财产清偿到期债务，也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，符合

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，故请求本院宣告达拉特旗

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并终结达拉特旗雨禾

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：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无资产清偿全部债务，已符合宣告破

产的法定条件。另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

三条第四款规定，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，管理

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本案中，债务人达

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零，而经

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 38369 元，已支出的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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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费用为 1773.75 元，其无财产用以支付到期债务及破产费

用，亦不存在重整、和解可能，在此基础上，管理人申请宣

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的，符合法律规定。自破产终

结之日起两年内，若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追加分配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三

条、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一、宣告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；

二、终结达拉特旗雨禾太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

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长  刘海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员  刘  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员  韩  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助  理   刘  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记   员  班永秀


